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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洪都航空    证券代码：600316      编号：临 2011-024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涉及变更的项目：出口型 L15 型飞机批生产能力建设技术改

造项目 

变更目的：购置该项目建设用地 

变更金额：1.6亿元人民币 

本次变更仅为该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的用途变更，未新增或减

少任何募投项目，各募投项目的投入金额也未作调整。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1、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577号文核准，

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向包括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洪都公司”）在内

的 9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A 股票 95,396,570 股，发行价格 26.58

元/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04,009,986.15 元。 

2、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项目情况 

拟变更项目为“出口型 L15 型飞机批生产能力建设技术改造

项目”，该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78,905 万元，拟将该项目尚未投

入的部分资金用途变更为在南昌航空工业城购置该项目建设用

地，变更用途资金合计约 1.6亿元，约占总募集资金净额的 6.4 %。

该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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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拟变更项目实施地点 

购置生产用地后，出口型 L15 型飞机批生产能力建设技术改

造项目的实施地点将由原租赁洪都公司用地，变更为南昌航空工

业城洪都产业区内公司兴建生产厂房及设施的自用土地。 

二、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原因及目的 

1、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随着南昌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深入，

公司现所处位置已逐步发展成为城市副中心地带，公司厂区周边

已被学校、政府机关、民宅、企业和主要交通干道所包围，对公

司现有的科研生产管理已造成一定的影响，并限制了公司将来拓

展壮大的地理空间。 

近期，江西省政府制定了“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

重点项目之一就是积聚江西省航空资源优势，规划建设南昌航空

工业城。经公司与省、市政府协商，公司拟在南昌航空工业城园

区内购置部分土地，用于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中的“出口型 L15

型飞机批生产能力建设技术改造项目”建设用地；省、市政府将

优惠提供新生产区建设用地，并尽最大力度提供各项优惠政策予

以支持。从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及江西省对南昌航空城建设的各项

优惠举措考虑，在南昌航空工业城直接购置土地建设，更加符合

公司长远利益，更加能够满足公司生产能力提升和产品规模扩大

对厂房用地的需求。 

为此，公司拟将“出口型 L15 型飞机批生产能力建设技术改

造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变更为购置工业建设用地，同时，该项目

实施地点由原租赁洪都公司土地，变更为公司自有土地。 

2、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 

此次变更后，公司“出口型 L15 型飞机批生产能力建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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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项目”实施地点由租赁洪都公司土地变更为公司自有土地，

有利于减少公司与洪都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有效降低公司对洪

都公司依赖性，更重要的是使双方资产权属更加明确、清晰，从

而更好地维护股东利益和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本次购置建设用地，位于南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

南昌航空工业城东北角，总面积约 2670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飞机制造及修理项目），出让年限为 50 年。经与省、市政府及

南昌高新区管委会协商，上述地块将由南昌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南

昌市地产交易中心组织实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公司将认

真组织，参与竞拍，预计成交价格约为 6万元/亩，土地出让金合

计约 1.6亿元。 

此次土地购置完成后，出口型 L15 型飞机批生产能力建设技

术改造项目中的相关厂房建设、设备安装等技改项目均在该地块

完成。 

四、风险提示及应对措施 

本次变更为单个募投项目中一部分资金的使用用途变更，并

未增减任何募投项目，各募投项目的投入金额也未作调整。 

本次变更将减少“出口型 L15 型飞机批生产能力建设技术改

造项目”中相关工艺设备改造的投入，公司将通过统筹规划，提

高设备综合使用效率，向洪都公司租赁相关设备以及自筹部分资

金投入等措施加以解决。 

五、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决策程序 

本次《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4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变更是从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而做出的决定，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的最大化，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状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上述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批准后实施。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同意将原拟投向出口型 L15 型

飞机批生产能力建设技术改造项目的尚未使用的 1.6 亿元资金用

于购置该项目建设用地。 

上述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批准后实施。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审慎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洪都航空本次变更“出口型

L15型飞机批生产能力建设技术改造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用

途，有助于减少洪都航空与洪都公司之间的关联土地租赁，并促

使该募投项目的更好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此外，公司已对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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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洪都航空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地点的事项无异议。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监事会意见； 

5、保荐机构意见。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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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洪都航空    证券代码：600316      编号：临 2011-025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多年来

一直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岳华”）

为公司的年审机构，受聘期间，中瑞岳华秉承独立、客观、公正

的原则，勤勉尽职，保证了公司审计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司董事会对中瑞岳华多年来为公司提供的优质服务表示衷心感

谢！ 

因公司大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航科工”）已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普华中天”）为其审计机构，为在工作衔接和进度安排上更加协

同一致，经双方友好协商，中瑞岳华不再担任公司审计机构，同

时，公司聘请普华中天为 2011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费用为

40万元人民币。 

普华中天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其历史可上溯到 19

世纪，总雇员超过 15万人。普华中天具备证券相关业务审计从业

资格，具备独立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目前国

际客户包括：埃克森石油、IBM、高盛集团福特汽车等，国内主要

客户有：中国石油、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联通等，同

时普华中天还承担了中航科工 H 股年度报告的审计工作，并因此

对公司的情况也较为了解和熟悉，行业经验丰富，能够满足公司

2011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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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变更及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2、经核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证券从

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

公司 2011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

审计，本次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会计报表的审计质量。 

3、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股东和投资者合法利益的行为。 

因此，同意改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年度审计机构。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研究同意，并由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